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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几乎是每个人的社会身份，劳动者在享受权利、履

行义务的过程中，既可以受到劳动法的保护，同时也会受社会保

障制度的保护。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在概念、内容等方面

具有较大的异同点，为精准把握两者的关联性，应该科学论述劳

动者享受劳动法、社会保障法律中的不同权益，以便让人们从法

律视角更准确的认识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更准确的应用它

们。

一、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概述

作为劳动者，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直接受到劳动法的保护。

从它的概念上可以看出，劳动法具有狭义与广义区分。在实际过

程中，一般人们着重探讨的劳动法是广义上的概念，它可以囊括

狭义上的《劳动法》，当然也包括一些衍生法律制度，如《劳动

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等。我国劳动法受世界无

产阶级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可以追溯到1922年的第

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我国现在普遍采用的《劳动法》，始于1994

年，2009年进行了修订，还有《劳动合同法》等其他调整劳动关

系的法律法规都是在《劳动法》之后制定实施的。劳动者是社会

生产环节中最广泛的群体，如何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如何优化

他们的权利意识，这就需要《劳动法》来进行保护。因此，《劳

动法》的制定，实际上就是保障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突出他

们主人公的社会地位。同时，《劳动法》除充分保障劳动者的权

利外，更能够规范劳动关系以及劳动市场秩序，为广大劳动者营

造一个良好舒适的工作氛围。社会保障法是调整社会保障关系的

所有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所针对得是广大弱势群体，旨在为他们

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以及生活保障。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快速

发展下的产物，虽然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整体起步比较晚，但在快

速发展的过程中，政府部门不断完善和优化，保障体系、保障范

围、保障力度等都得到了强化和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优化了社

会保障的整体功能。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社会保障在快速发展

与完善的过程中也历经了一些挫折与断层。但伴随着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全面快速发展，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也在逐步的完善。我

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社会激烈变革的过程中，贫富差距比较

大。落实全面系统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全面保障弱势群体的生

活权益。在劳动者的群体中，部分劳动者属于弱势群体，享受社

会保障法律的保障。

二、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主要内容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在概念上具有一定的差异，同时

在内容上也具有明显的区别。作为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主要法

律体系，它们的内容体系具有各自的侧重性。第一，劳动法律制

度的主要内容。相比较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我国《劳动法》制

定时间相对比较早。它旨在全面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利。我国劳

动法律制度包括劳动合同法法律制度、劳动者权利保护、集体合

同、劳动监察法律制度等多项内容。劳动者合同法律制度是劳动

者在劳务过程中最能够受到的法律保护方面。基于这一法律制

度，能够确保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署合同的真实有效，能够确保

劳动合同的履行，能够有效保护劳动者的权利，还能够及时终止

无效劳动合同。劳动监察法律制度也是劳动法法律制度中的关键

内容，基于科学的监察法律体系，一旦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

害，那么政府部门将介入来进行保护。因此，这一法律体系事实

上是一种强制性的法律保护工作，它旨在全面保护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第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建构，其保护核心是广大弱势

群体。劳动者不一定是弱势群体，但弱势群体包含部分劳动者。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建构，主要就在于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

益，确保他们能够享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按照保障内容的差

别，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内容主要包括，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社

会救济法律制度、社会福利救济制度、社会优抚法律制度等等。

三、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关系与区别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具有非常大的关联性，同时也

具有一定的区别和差异。第一，它们的关系。较之于社会保障法

律制度，劳动法的产生时间相对比较早。同时，在社会保障法律

制度的建构过程中，它所依据和参考的主要内容是劳动法。可以

说，劳动法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提供了明确的前提基础。同时，

在两者作用发挥的过程中，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能够有效弥补劳动

法保护不足的问题。第二，它们的区别。作为两个不同性质的法

律体系，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首先，它们所针对的对象

是不同的，劳动法是劳动者，社会保障法是弱势群体。其次，它

们的法律部门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它们的关系主体也不同。劳动

法的关系主体主要是劳动关系以及衍生的各类劳动纠纷、侵权行

为等，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关系主体则比较全面多样。第三，这

两个法律体系的立法目标也存在显著差异。

结论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是两个类型不同、性质差异法律体系，

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大的关联性，当然两者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

异。因此，科学理清两者的异同，有助于把握它们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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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享有劳动法对其进行保护，包括劳动者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体也可以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中获得生活上的保

障，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在我们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从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律的制度、内容、关系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论述，以便

精准把握两者的关联性及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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